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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与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利环保”）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公司拟对德利环保全资持有的

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增资1,150万元，增资后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1,150万元，拥有项目公司

95.83%出资额；德利环保保留原有出资额50万元，拥有项目公司4.17%出资额。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董事会已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开始实施。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118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于德利 

注册资本：一亿元整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污水处理工程;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的销售;环保设备的设计、制作、销售及配套安装、调试、设施运营,工程咨询及



环境技术服务;脱硫除尘、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房屋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于德利 1694 16.94% 1694 

2 于秀平 306 3.06% 306 

3 于振声 8000 80% 8000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公司注册地址：凤城镇核电专家村北 

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凭取得的环保审批开展经营);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

发利用,环保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环保工程施工,环境专项工程设计、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持有100%出资额。 

公司对该项目增资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修改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

司章程、更换法定代表人、委派董事等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四、投资标的具体负责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项目基本情况 

2010年 7月 16 日，德利环保与海阳市环境保护局、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

签订了《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合作协议》，德利环保以 BOT 形式投资、

建设、运营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临港污水处理厂”），项目

处理规模 2 万吨/日，并在海阳市当地注册成立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曾

用名“海阳市滨海水务有限公司”）具体实施污水处理厂项目。 

2014年 10月 9 日，德利环保、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以及海阳市环境

保护局、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充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德利环保与海



阳市环境保护局、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

合作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由海阳滨海北控水务有限公司继受和承担。项

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地点：山东省海阳市临港产业区。 

2、项目规模：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规模 2万吨/日。 

3、出水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4、污泥含水率要求：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含水率≤80%。 

5、项目总投资：项目工程总投资预计约为 3,500万元。 

6、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前四年一级 A 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基准价为 1.17

元/吨，第五年开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调整至 1.27元/吨。 

7、特许经营期：30年。 

五、《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名称：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安徽国祯

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以对项目公司增资形式实现双方就海阳市临港产业区

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共同合作。项目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甲

方持有项目公司 50 万元出资额，项目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 万

元，其中：乙方增资人民币 1,150 万元，甲方保留原有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项

目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为：甲方持有项目公司 50 万元出资额即 4.17%股权；乙

方持有项目公司 1,150万元出资额即 95.83%股权。 

2、合作条件：乙方增资前，甲方应取得海阳市政府有关部门授予项目公司

特许经营临港污水处理厂项目书面授权文件，使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合法

享有特许经营临港污水处理厂之权利。 

3、各方的主要义务： 

甲方负责在增资前偿还或剥离项目公司增资之前的所有债务、应付款项及或

有负债等情况；甲方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门，与乙方共同完成本项目建成后的审

计及污水处理费最终价格调整工作；甲方负责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完成项目公司已

签合同的清理工作；甲方负责完成本次增资所需的各项审批工作，使项目公司增



资过程不存在对本次增资活动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其他行为或事件。 

自本协议合作条件成就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将向项目公司新增出资 1,150

万元；乙方配合甲方完成项目公司与海阳市相关政府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及相

关会议纪要的约定并促使实施完成。乙方负责项目公司建设期除注册资本金之外

的资金筹措或融资工作，不因资金不足原因影响项目建设进程。 

六、对外投资的意义及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该公司后，公司将获得海阳市临港产业区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该项

目是公司在山东省获得的首个特许经营项目，为今后公司继续开拓山东市场打下

基础，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 

风险方面：增资工作完成后，协议约定双方要在三个月内共同获取由海阳市

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同意本次增资活动的书面批准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